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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※ 

法 令 
※※※※※※ 

雲林縣政府  函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

發文文號：府城都一字第1153606596號 

主旨：修正「雲林縣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」第六點及附表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

照。 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雲林縣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」1份。 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

副本：本府行政處法制科、本府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(均含附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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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函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

發文文號：府採稽一字第1152005353號 

主旨：「雲林縣政府工程告示牌範例暨設置作業規定」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，請查照。 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縣立高級中學、

本縣各縣立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國民小學(雲林縣立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、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

小學除外) 

副本：本府行政處法制科、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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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令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 

發文文號：府行法一字第1152905810A號 

修正「雲林縣斗六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斗南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

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西螺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北港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麥寮

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，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生效。 

附修正「雲林縣斗六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斗南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虎尾戶政事

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西螺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北港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麥

寮戶政事務所編制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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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令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

發文文號：府行法一字第1152905791A號 

修正「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斗南地政事務

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臺西

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，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生效。 

附修正「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斗南地政事

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、「雲林縣臺

西地政事務所編制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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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

公告及公示送達 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
 

雲林縣政府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

發文文號：府文資二字第1153807948B號 

主旨：本縣原指定「古笨港遺址」為縣定遺址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1條規定，重新公告其名稱為

「古笨港考古遺址」並修正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，廢止原公告之「遺址」名稱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6條、第111條；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、4、5條暨本縣115年1月

30日文化資產審議會(考古遺址組)第一次審議會決議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名稱：古笨港考古遺址。 

二、類別：縣定考古遺址。 

三、位置或地址：北港溪，西至堤防，東至雲林縣境內，北緯2607500以北至2608500以南之水利地

(如附圖)。 

四、指定理由： 

(一)本案為重要之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之考古遺留，宜予全面保存。 

(二)古笨港考古遺址，位於今日北港溪下游兩岸，因早期北港溪曲流作用旺盛，造成溪流改道沖

毀古笨港聚落，致使笨港市街一分為二，南北相隔，而遺址則深埋於河道兩側的地下。 

五、法令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6條、第111條暨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、4、5條。 

六、原公告日期及文號：中華民國95年12月22日府文資字第0952401210號。 

七、修正公告理由：因應文化資產保存法新修法將文化資產類別名稱「遺址」更名為「考古遺址」，

並修正對應之子法名稱及調整指定理由。 

八、本公告期間為30日，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，如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本處分者，

得自本處分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(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

號)，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(文化部)提起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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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公告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6日 

發文文號：府文資二字第1153807919A號 

主旨：本縣原指定「古坑‧大坪頂遺址」為縣定遺址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1條規定，重新公告其名

稱為「古坑‧大坪頂考古遺址」並修正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，廢止原公告之「遺址」名稱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6條、第111條；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、4、5條暨本縣115年1月

30日文化資產審議會(考古遺址組)第一次審議會決議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名稱：古坑‧大坪頂考古遺址。 

二、類別：縣定考古遺址。 

三、位置或地址：雲林縣古坑鄉棋盤厝段107-1，107-2，107-4，221-71，221-93地號，北緯

2620325.999以北至2620782.666以南、東經210947.519以東至211433.065以西之土地(如附

圖)。 

四、指定理由： 

(一)遺址具完整文化層，含有繩紋紅陶文化及營埔文化二層文化層堆積，文化內涵堆積豐富，且

遺跡豐富。 

(二)目前保存狀況良好，並與湖山水庫鄰近，具有展示教育之重要性。 

五、法令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6條、第111條暨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、4、5條。 

六、原公告日期及文號：中華民國97年9月23日府文資字第0972401489號。 

七、修正公告理由：因應文化資產保存法新修法將文化資產類別名稱「遺址」更名為「考古遺址」，

並修正對應之子法名稱及調整指定理由。 

八、本公告期間為30日，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，如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本處分者，

得自本處分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(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

號)，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(文化部)提起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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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公告 
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

發文文號：府城都一字第1153605997A號 

主旨：公開展覽本縣「變更斗南都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、住宅區(附)、溝渠用地為河川區、部分道路用地

(附)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）（配合崙仔溪（1-1至5斷面）-石牛溪（18斷面）治理工程）案」計

畫書、圖，徵詢公民及團體意見並舉辦說明會。 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19、28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公開展覽期間：自民國115年3月2日至115年4月1日，共計31日。 

二、公開展覽地點：雲林縣斗南鎮公所及本府城鄉發展處，並訂於115年3月11日上午10時0分於斗

南鎮公所3樓禮堂舉辦說明會。 

三、任何公民或團體若對本次都市計畫變更有任何建議事項，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送至本

府城鄉發展處彙整，供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。 

四 、 公 開 展 覽 計 畫 書 、 圖 請 逕 自 雲 林 縣 政 府 城 鄉 發 展 處 官 網 - 縣 府 公 告

（https://development.yunlin.gov.tw）下載及閱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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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

發文文號：府農漁一字第1152505651號 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雲林縣刺網漁業禁漁區及有關限制事宜」公告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公告機關：雲林縣政府。 

二、公告依據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六十五條第六款。 

三、對於本預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

詢： 

(一)承辦單位：農業處漁業科 

(二)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

(三)電話：05-5522526 

(四)傳真：05-5350759 

(五)電子郵件：ylhg40203@mail.yunlin.gov.tw 
 
  



雲林縣政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五年三月刊 
 

 

18 

雲林縣政府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 

發文文號：府城都一字第1150012760A 

主旨：公開展覽本縣「變更斗南都市計畫（部份乙種工業區及道路用地為社教用地）案」計畫書、

圖，徵詢公民及團體意見並舉辦說明會。 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19、28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公開展覽期間：自民國115年3月2日至115年4月1日，共計31日。 

二、公開展覽地點：雲林縣斗南鎮公所及本府城鄉發展處，並訂於115年3月18日上午10時0分於斗

南鎮公所3樓簡報室舉辦說明會。 

三、任何公民或團體若對本次都市計畫變更有任何建議事項，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送至本

府城鄉發展處彙整，供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。 

四、公開展覽計畫書、圖請逕自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官網-縣府公告

（https://development.yunlin.gov.tw）下載及閱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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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

發文文號：府環人二字第1153602247號 

主旨：預告「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」部分條文及編制表修正草案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修正機關：雲林縣環境保護局。 

二、修正依據：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0條。 

三、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「雲林縣全球資訊網」一「政府資訊公開」一「法令規章」一「地方法

規」一「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」(http://law.yunlin.gov.tw/)之「草案預告」網頁。 

四、本案僅為少數條文修正，修正幅度些微，依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0月23日法律字第1125021127

號函釋意旨，有訂較短之預告期間必要，爰縮短預告時間，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

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 

(一)承辦單位：雲林縣環境保護局人事室 

(二)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70號 

(三)電話：05-5526340 

(四)傳真：05-5350478 

(五)電子郵件：anitay@ylepb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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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

發文文號：府衛人字第1159500903號 

主旨：預告「雲林縣衛生局組織規程第五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三條」及編制表修正草案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修正機關：雲林縣政府。 

二、修正依據：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0條。 

三、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「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」之「草案預告」網頁

（https://law.yunlin.gov.tw/DraftForum.aspx）。 

四、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 

(一)承辦單位：雲林縣衛生局人事室 

(二)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4號 

(三)電話：05-7002187 

(四)傳真：05-5333950 

(五)電子郵件：yls052@ylshb.gov.tw 

五、本案法規內容係授予民眾利益或對民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，依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0月23日院臺

規長字第1125021127號函意旨，得另定較短預告期間，爰本案預告期間為7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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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

發文文號：府環空二字第1153601593B號 

主旨：公告本府委託「捷思環能股份有限公司」執行「115年度雲林縣固定污染源連續自動監測設施

(CEMS)查核管制計畫」(115-024)之相關審查與監(檢)測、數據查核及分析、建置伺服器等作業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6條暨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委託期間：自115年1月19日起至116年1月18日。 

二、委託「捷思環能股份有限公司」辦理事項： 

(一)CEMS管理辦法審查及輔導作業。 

(二)CEMS系統與功能查核。 

(三)CEMS數據查核及分析 

(四)CEMS相關監(檢)測作業。 

(五)CEMS法規說明會。 

(六)專家學者深度查核會議。 

(七)維護雲林縣固定污染源CEMS管理平台。 

(八)建置CEMS伺服器(含不斷電系統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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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

發文文號：雲環循字第1150002145B號 

主旨：公示送達115年2月3日雲環廢字第1150001524號函「郭家銘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項

第1款之催繳函」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郭家銘君因送達遷移不明，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局依職

權為公示送達。 

二、郭家銘君因送達處所不明，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局依職

權為公示送達。 

三、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，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資源循環科（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70號）

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。 

四、應受送達人姓名：郭家銘。 

五、上開送達，自公報刊登之日起，經20日發生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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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

發文文號：雲環循字第1150002146B號 

主旨：公示送達115年2月3日雲環廢字第1150001573號函「陳德成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項

第1款之催繳函」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、第80條及第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陳德成君因送達處所不明，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本局依職

權為公示送達。 

二、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，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資源循環科（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70號）

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。 

三、應受送達人姓名：陳德成。 

四、上開送達，自公報刊登之日起，經20日發生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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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 

發文文號：府文發二字第1153806057號 

主旨：公告「雲林縣歷史建築─古坑東和陳宅」招租事宜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為增進民眾文化休閒空間，並活化本縣歷史建築，爰公開徵求營運管理團隊。租金為每年新臺幣

3萬元整，每年繳納一次；另為鼓勵長期投資經營，本案不收取權利金。 

二、本案營運項目：【建築物使用類組：H-2組 民宿】需取得民宿登記證及民宿業專用標識，並符合

民宿管理法。 

三、廠商須提出營運計畫書，計畫書內容包含營運規劃、廠商簡介及以往經營之經驗、財務規劃等。 

四、廠商檢附資料： 

(一)依法登記之公司、行號。 

(二)廠商授權書或委託書。 

(三)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。 

(四)廠商之納稅證明。 

(五)最近一年內無銀行退票紀錄證明 。 

(六)營運計畫書1式10份及電子檔（光碟）1份。 

(七)廠商資格審查表。 

五、其他應注意事項： 

(一)本府將另行通知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評審日期及時間，由本府組成評審小組，進行投標廠商

營運計畫書之評審，評審以總平均分數達75分者為合格廠商。 

(二)評審項目及評分比重： 

１、整體營運規劃之完整性與可行性（35%） 

２、廠商簡介、經營負責人及以往經營之經驗、實績及營運人力規劃（30%） 

３、財務規劃及預定投入資源說明（25%） 

４、簡報及答詢（10%） 

(三)餘詳見投標須知、契約書。 

六、本案於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網站辦理出租招商公告，投標文件請逕自本府文化觀光處網站首頁

-最新訊息-公務公告下載領取（https://content.yunlin.gov.tw/）。 

七、收件截止日期：115年3月1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止。 

八、收件地址：64054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，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觀光發展科楊小姐。 

九、評審結果將行文通知合格廠商辦理簽約手續，不合格者不另行通知，不退還營運計畫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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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 

發文文號：府文發二字第1153807763號 

主旨：公告「雲林縣歷史建築東和派出所」招租事宜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、雲林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、雲林縣縣有公用不動產短期活化運用作業規範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為增進民眾文化休閒空間，並活化本縣歷史建築，爰公開徵求營運管理團隊。租金為每年新臺幣

3萬元整，每年繳納一次；另為鼓勵長期投資經營，本案不收取權利金。 

二、本案營運項目： 

(一)【主用途】B-3餐飲場所（但不得使用燃具）：取得許可經營咖啡、飲品、簡便餐飲（非明火

烹調、非高熱油煙等 有害建築安全之虞者）等服務。 

(二)【附屬用途】D-2文教設施、G-3店舖：藝文展演或文化觀光服務、文創商品出版品或農特產

品展售、市、場地出租等。 

(三)其他：由廠商於營運計畫書依空間提出符合標的物之營運內容，並經定通過者。 

三、廠商須提出營運計畫書，計畫書內容包含營運規劃、廠商簡介及以往經營之經驗、財務規劃等。 

四、廠商檢附資料： 

(一)依法登記之公司、行號。 

(二)廠商授權書或委託書。 

(三)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。 

(四)廠商之納稅證明。 

(五)最近一年內無銀行退票紀錄證明 。 

(六)營運計畫書1式10份及電子檔（光碟）1份。 

(七)廠商資格審查表。 

五、其他應注意事項： 

(一)本府將另行通知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評審日期及時間，由本府組成評審小組，進行投標廠商

營運計畫書之評審，評審以總平均分數達75分者為合格廠商。 

(二)評審項目及評分比重： 

１、整體營運規劃之完整性與可行性（35%） 

２、廠商簡介、經營負責人及以往經營之經驗、實績及營運人力規劃（30%） 

３、財務規劃及預定投入資源說明（25%） 

４、簡報及答詢（10%） 

(三)餘詳見投標須知、契約書。 

六、本案於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網站辦理出租招商公告，投標文件請逕自本府文化觀光處網站首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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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最新訊息-公務公告下載領取（https://content.yunlin.gov.tw/）。 

七、收件截止日期：115年3月1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止。 

八、收件地址：64054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，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觀光發展科楊小姐。 

九、評審結果將行文通知合格廠商辦理簽約手續，不合格者不另行通知，不退還營運計畫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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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 

發文文號：府城都一字第1153606355B號 

主旨：公告本縣「變更土庫都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、部分住宅區為河川

區及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、部分住宅區（附一）為河川區、道路用地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）（配

合舊虎尾溪宮北一號橋上游段治理工程（ 26K+990~29K+250））案」計畫書、圖及發布實施

日期，特此周知。 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2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本案自民國115年2月13日起發布實施(發布實施日期即為生效日期)。 

二、本案都市計畫書、圖公告於本府城鄉發展處、雲林縣土庫鎮公所、雲林縣虎尾鎮公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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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

發文文號：府社救一字第1152608922B號 

主旨：公告廢止有限責任雲林縣口湖鄉金湖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。 

依據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廢止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： 

(一)社名：有限責任雲林縣口湖鄉金湖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。 

(二)社址：雲林縣口湖鄉港東村民主路15號。 

(三)成立登記證字號：專雲縣新字第17號。 

(四)理事主席：黃淑娟 

二、上開合作社自告告知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，合作社所負債權、債務悉依民法及合作社

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、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、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有關規定逕向該社索償清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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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公告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

發文文號：府民業一字第1152106491號 

主旨：預告訂定「雲林縣公立殯葬設施免費使用標準」草案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訂定機關：雲林縣政府。 

二、訂定依據：殯葬管理條例第21-1條第2項及第21-2條第2項。 

三、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「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」-「政府資訊公開」-「法令規章」-「雲林縣

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」(https://law.yunlin.gov.tw)之「草案預告」網頁。 

四、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 

(一)承辦單位：雲林縣政府(民政處-自治事業及客家原住民科) 

(二)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

(三)電話：05-5522097 

(四)傳真：05-5339395 

(五)電子郵件：ylhg10173@mail.yunlin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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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※ 

處 分 
※※※※※※ 

雲林縣政府  函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
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13957號 

主旨：貴業(泰成土木包工業)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，符合規定准予登記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貴業115年02月12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15年02月09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04029號書函辦理。 
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泰成土木包工業。 
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土Q字第Q90437-000號。 

(三)負責人：張景鈞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P1238*****)。 

(四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大同路46號1樓。 

(五)資本額：新台幣2,100,000元整。 

三、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437-000號繳回歸檔。 

四、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、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。 

五、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
六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泰成土木包工業 
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、本

府建設處  



雲林縣政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五年三月刊 
 

 

35 

雲林縣政府  函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15391號 
主旨：貴業(佳禾土木包工業)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，符合規定准予登記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貴業115年02月10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15年02月05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04003號書函辦理。 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佳禾土木包工業。 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土Q字第Q90389-000號。 
(三)負責人：李紹煌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Q1207*****)。 
(四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崙峯里仁義路13巷78號1樓。 
(五)資本額：新台幣1,100,000元整。 

三、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389-000號繳回歸檔。 
四、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、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。 
五、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六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佳禾土木包工業 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、本

府建設處 
 

雲林縣政府  函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08678號 
主旨：貴公司(晟泰營造有限公司)申請複查換證併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，符合規定准予登記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貴公司115年01月28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09年12月25日經授中字第10933750570號經濟部函辦理

准予核發第三本附冊。 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晟泰營造有限公司。 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綜丙Q字第Q00102-000號。 
(三)負責人：林英泰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P1222*****)。 
(四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口湖鄉水井村水井路17之2號1樓。 
(五)資本額：新台幣15,000,000元整。 

三、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02-000號回歸檔。 
四、請於文到10日內，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、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。 
五、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六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晟泰營造有限公司 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

管理科、本府建設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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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函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13202號 
主旨：貴業(信安土木包工業)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乙案，經查符合規定，准予申領登記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貴業115年02月02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15年01月29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03895號書函辦理。 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信安土木包工業。 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土Ｑ字第Q90498-000號。 
(三)負責人：侯信安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Q1234*****)。 
(四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西螺鎮漢光里平和南路246號2樓。 
(五)資本額：新台幣1,000,000元整。 
(六)複查期限：中華民國120年02月04日。 

三、依營造業法第28條規定：「營造業負責人不得為其他營造業之負責人、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。」及同法第36條規
定：「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應負責第32條所訂工地主任工作及前條(第35條)所訂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之工作。」如
違反上開規定，將分別依營造業法第58條及第63條規定予以處分。 

四、依營造業法第4條規定，營造業經許可，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，始得營業；為確保貴業權益，倘有任何異動請依營
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。 

五、另貴業於申請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，請依營造業法第16條規定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內，檢附有關證明文件，
申請變更登記，違者以同法第57條規定處分。 

六、貴業已獲准設立，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。 
七、請於文到10日內，攜帶本函、貴業暨負責人印鑑、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。 
八、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九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信安土木包工業 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、本

府建設處 
 

  



雲林縣政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五年三月刊 
 

 

37 

雲林縣政府  函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 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08721號 
主旨：貴公司(杬田營造有限公司)申請晉升乙等綜合營造業、變更資本額內容(增資)登記乙案，符合規定准予登記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貴公司115年01月29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15年01月26日經授商字第11530294830號函辦理。 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杬田營造有限公司。 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綜乙Q字第Q00176-000號。 
(三)負責人：鄭則綸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F1217*****)。 
(四)專任工程人員：許正元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X10005*****；台工登字第5397號)。 
(五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自由路78之2號1樓。 
(六)資本額：新台幣12,000,000元整。 

三、原資本額：8,000,000；變更後資本額：12,000,000。 
四、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76-000號繳回歸檔。 
五、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、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領證冊手續。 
六、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七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杬田營造有限公司 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雲林縣辦事處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

管理科、本府建設處 

雲林縣政府  函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07998號 
主旨：貴業(展泰土木包工業)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，符合規定准予登記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貴業115年01月19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15年01月19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03756號書函辦理。 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展泰土木包工業。 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土Q字第Q90436-000號。 
(三)負責人：吳宗展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P1240*****)。 
(四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斗南鎮田頭里田頭中路100號1樓。 
(五)資本額：新台幣1,000,000元整。 

三、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436-000號繳回歸檔。 
四、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、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。 
五、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六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展泰土木包工業 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、本

府建設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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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函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08512號 
主旨：貴業(永盛土木包工業)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，符合規定准予登記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貴業115年01月26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15年01月23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03830號書函辦理。 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永盛土木包工業。 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土Q字第Q90433-000號。 
(三)負責人：徐麗寶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G2208*****)。 
(四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斗六市江厝里江厝路8之23號。 
(五)資本額：新台幣1,000,000元整。 

三、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433-001號繳回歸檔。 
四、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、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。 
五、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六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永盛土木包工業 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、本

府建設處 

雲林縣政府  函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 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10595號 
主旨：貴公司(友土營造有限公司)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，符合規定准予登記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貴公司115年01月2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；依申請書件所示，專任工程人員施陽東君(台工證字第013785號)聘

任日期為115年01月23日。 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友土營造有限公司。 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綜甲Q字第Q00101-000號。 
(三)負責人：歐建宏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P1205*****)。 
(四)專任工程人員：大地技師 施陽東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N1210*****；台工證字第013785號)。 
(五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西螺鎮中興里東南路237巷25號1樓。 
(六)資本額：新台幣23,000,000元整。 

三、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、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領證冊手續。 
四、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五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友土營造有限公司、施陽東 君 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

管理科、本府建設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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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 函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日 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10929號 
主旨：貴業(大華土木包工業)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，符合規定准予登記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貴業115年01月28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書暨本府115年01月28日府建行二字第1150003885號書函辦理。 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大華土木包工業。 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土Q字第Q90175-000號。 
(三)負責人：沈明毅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P1202*****)。 
(四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虎尾鎮新吉里工專路269-3號1樓。 
(五)資本額：新台幣1,000,000元整。 

三、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175-001號繳回歸檔。 
四、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、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。 
五、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六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大華土木包工業 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、本

府建設處 

雲林縣政府  函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日 
發文文號：府建管二字第1150008507號 
主旨：有關貴公司(宏碩營造有限公司)申請變更負責人登記一案，符合規定准予登記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貴公司115年01月26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12月18日經授商字第114030946850號辦理。 
二、廠商資料： 

(一)廠商名稱：宏碩營造有限公司。 
(二)登記證書字號：綜丙Q字第A00295-001號。 
(三)負責人：張升柏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P1210*****)。 
(四)營業地址：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中正路1-70號1樓。 
(五)資本額：新台幣3,600,000元整。 

三、原負責人名：張日碩；變更後負責人名：張升柏。 
四、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00295-001號繳回歸檔。 
五、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、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，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領手續。 
六、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。 
七、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，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，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。 

正本：宏碩營造有限公司 
副本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、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、本府建設處建築

管理科、本府建設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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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 事 
一、本府自 104 年 1 月份起，採公報紙本與電子公報發

行，紙本公報每月發行，電子公報每日上網更新。 

二、電子公報查詢及下載請逕自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

首頁→焦點訊息→縣府電子公報項下進入。 

三、本府公報如有缺頁或其他瑕疵，請依此頁所載電話，

通知本府更正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發 行 人：張麗善 
發 行 所：雲林縣政府 
編    輯：雲林縣政府行政處 
地    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15 號 
電    話：（05）5522958 
傳    真：（05）5347515 
網    址：http://www1.yunlin.gov.tw/papers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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